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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银发〔2016〕131 号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关于进一步做好 

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情况报送的通知 

 

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各县市支行，国家开发银行省分行，

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省分行，邮政储蓄银行贵州省分行，

各股份制商业银行贵阳分行，各外资银行贵阳分行，各城市商业

银行，各农村商业银行，各村镇银行，省农村信用联社：  

为切实贯彻落实《贵州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中关于“扩大信用产品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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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守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和做好农村和中小（微）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工程等相关要求，统筹、组织和协调全省各金融机

构积极支持和配合做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工作，促进贵州省

金融生态环境测评工作机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持续推动贵州省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小（微）企业和农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创

造良好的融资信用环境，充分展示金融系统在促进社会信用建设

和支持小微经营主体中的作用，特制定相关统计指标，请各单位

按以下要求做好相关情况的报送。 

一、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各县市支行要立足充分发挥中小

（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对中小（微）企业和农村经营主

体融资的助力作用，整合社会相关政策资源，按照以用促建的原

则，积极建立和完善信息采集、建档和应用的相关工作机制，不

断丰富信用信息平台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建立和形成各方共同参

与，共同受益的发展机制。 

（一）报送内容。 

1.按季填报《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表》

（附件 1）； 

2.按季撰写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3.汇集辖内各金融机构在黔的顶级机构按季填报的《金融机

构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与使用情况表》（附件 2）和《金融

机构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发展与信息采集方式统计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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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3）。 

（二）工作报告的要求。 

所报送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报告应区

分所在地区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服务情况和金融机构自身信用工

程建设和开展情况，并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相关工作机制的组织、管理和运行情况； 

2.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在信用建档、信用评价及应用方面采

取的激励和督促政策和措施，以及取得的成效； 

3.面临的主要问题、建议及下一步的工作打算与思路等。 

（三）报送时间及方式。 

每季后 16 日内通过 OA 报送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四）报送格式。 

邮件名：“20**年**季度 XX 中心支行 中小（微）企业和农

村信用体系建设情况”。 

邮件附件： 

1.《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表》。 

命名规则为“20**年**季度 XX 中心支行 中小（微）企业和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表”。 

2. 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命名规则为“20**年**季度 XX 中心支行 中小（微）企业和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情况报告”。 

3.汇集的辖内各金融机构的顶级机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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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规则为“20**年**季度 XX 中心支行 各金融机构上报原

始表”，请将汇集的原始表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打成压缩包，各

金融机构原始报表应命名“20**年**季度 XX 中心支行 XX 银行”。 

二、金融机构 

各金融机构在利用信用管理手段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要充

分认识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对金融发展的意义和金融机构在其中

的社会责任，逐步加强外部信用产品和政府部门奖惩信息的使

用，与社会各领域形成联合信用管理的机制。同时，完善相关统

计机制，做好企业信用信息、行政奖惩信息等使用情况的台账登

记，台账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名称、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

构代码）、贷款受影响的原因及贷款受影响的金额数。 

（一）报送内容。 

1.按季填报《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与使用情况

表》（附件 2）和《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发展与信

息采集方式统计表》（附件 3）。 

2.按季撰写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与信贷服务情况报告。 

（二）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与信贷服务情况报告的要求。 

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本单位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和相关信贷产品服务情况； 

2.本单位在贷款管理中，对外部信用产品和政府部门奖惩信

息的参考使用情况，并作具体说明； 

3.本单位在贷款投向上，对有政策贴息、担保和风险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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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鼓励项目的参与情况； 

4.信息采集和信用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建议及下一步的

工作打算与思路等。 

（三）报送时间及方式。 

按照属地原则，各金融机构在黔的顶级机构应于每季后 15

日内报送所在地人民银行。其中顶级机构在贵阳市辖内的各金融

机构通过 pbc_gyzx@126.com 报送至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四）报送格式。 

邮件名：“20**年**季度 XX 银行 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

用体系建设情况”。 

邮件附件： 

1.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与使用情况表。 

命名规则为“20**年**季度 XX 银行 金融机构中小（微）

企业信用管理与使用情况表”。 

2.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发展与信息采集方式统

计表。 

命名规则为“20**年**季度 XX 银行 金融机构中小（微）

企业信贷产品发展与信息采集方式统计表”。 

3.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与信贷服务情况报告。 

命名规则为“20**年**季度 XX 银行 中小（微）企业信用

管理与信贷服务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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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明确责任部门及责任人，

并指定专人负责统计表和工作报告的报送工作。贵阳辖内的各金

融机构在黔的顶级机构请于 9 月 6 日前将责任人和报送人名单

（附件 4）加盖公章后报送到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其他地区

的金融机构在黔的顶级机构责任人及报送人名单根据当地人民

银行的要求报送。 

联 系 人：李  媛  张  龙  冀源溪 

联系电话：0851-85650633 

传    真：0851-85650722 

 

附件：1.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表 

      2.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与使用情况表 

      3.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发展与信息采集

方式统计表 

      4.报名表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2016 年 8 月 25 日  



企业 农民合作社 农户
政策措施
事项数

获得支持
的企业数

获得支持
的金额数

授信额度 获贷户数
累计获贷

户数
贷款余额

累计贷款
金额

不良率

平台名称（1）

平台名称（2）

……

附件1

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情况表
填报日期       年    季度

市（州）：

序号
数据库（平台）

服务地区
数据库（平台）

名称
数据库（平台）

运作形式
数据库（平台）

服务对象

建档户数 政府部门使用情况 金融机构使用情况

1、“数据库（平台）服务地区”填写数据库服务的地区的名称，如**市（州）或**县（市、区）；
2、“数据库（平台）运作形式”填写“纸质档案”、“电子化运作”或“系统化运作”；
3、“数据库（平台）服务对象”填写中小企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户等；
4、“政策措施事项数”指政府部门使用数据库中评价结果的政策数；
5、“获得支持的金额数”指政府根据数据库中企业评价情况，给予的各种补贴、贴息、风险补偿等方面的金额数。

审核人： 填表人：

1
**市（州）

或县（市、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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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

类别

（有信用报告的）贷款笔数

1.2.1（报告名称）

1.2.2（报告名称）

……

是否有明确政策限制（有/无） 额度受影响的贷款笔数 利率受影响的贷款笔数 额度受影响的贷款金额数 利率受影响的贷款金额数

2.4.1（信息名称）

2.4.2（信息名称）

……

2.5.1（信息名称）

2.5.2（信息名称）

……

贷款笔数 贷款余额 贷款不良余额 应补偿/贴息金额 累计补偿/贴息金额

3.5.1（行业/项目名称）

3.5.2（行业/项目名称）

……

1.2 其他信用
报告使用情况

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信用管理与使用情况表
 填报日期        年   季度

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

1 第三方信用
报告使用情况

（有信用报告的）累计贷款金额 （有信用报告的）贷款余额

1.1 第三方评级报告的使用情况

2 企业行政处
罚、失信评价
信息及诚信信
息使用情况

2.1 法院执行失信信息使用情况

2.2 环境保护失信信息使用情况

2.3 安全生产失信信息使用情况

2.4 企业其他
行政管理失信信
息使用情况

2.5 诚信信息
使用情况

审核人： 填表人：

3 政府鼓励行
业或扶持项目
的参与情况

3.1 绿色企业贷款

3.2 “贵工贷”

3.3 （就业）小额担保贷款

3.4 其他鼓励
行业或扶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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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填报说明：
1、“1.1 第三方评级报告使用情况”及对应的“贷款笔数”、“累计贷款金额”和“贷款余额”指，金融机构对企业发放的贷款中，企业拥有第
三方评级报告的贷款笔数、累计贷款金额数和贷款余额数，“贷款笔数”和“累计贷款金额”为报告期间（当季）发生的数据，“贷款余额”为报
告期末余额数，“1.2 其他信用报告使用情况”比照“1.1 第三方评级报告使用情况”填写，需填写信用报告名称；
2、“2.1 法院执行失信信息使用情况”、“2.2 环境保护失信信息使用情况”、“2.3 安全生产失信信息使用情况”分别指金融机构对法院、环
保部门和安全管理部门等作出行政处罚和失信评价的企业或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贷款申请是否采取限制性的政策措施，其中，“额度受影响的贷款笔
数”和“额度受影响的贷款金额数”仅统计未获得贷款的情况，数据为报告期间（当季）发生情况，“利率受影响的贷款笔数”和“利率受影响的
贷款金额数”指金融机构实施惩罚性利率上浮的贷款笔数和贷款金额，数据为报告期间（当季）发生情况，“2.4 企业其他行政管理失信信息使用
情况”比照2.1、2.2和2.3情况填写，需填写失信信息的名称，“2.5 诚信信息使用情况”指金融机构对取得政府综合相关部门行政管理信息评定
的诚信企业，是否给予优惠政策，其中，“额度受影响的贷款笔数”和“额度受影响的贷款金额数”仅统计获得贷款的情况，数据为报告期间（当
季）发生情况，“利率受影响的贷款笔数”和“利率受影响的贷款金额数”指金融机构实施优惠性利率下浮的贷款笔数和贷款金额，数据为报告期
间（当季）发生情况；
3、“政府鼓励行业或扶持项目的参与情况”指金融机构对政府部门提供利率补贴、政策担保和风险补偿的行业或项目的参与情况，其中，“贷款
笔数”为报告期间（当季）发生的数据，“贷款余额”和“贷款不良余额”为报告期末余额数，“应补偿/贴息金额”指按政府规定，政府部门应
进行风险补偿或进行贷款贴息，但还未给予的金额数，“累计补偿/贴息金额”指报告期间（当季）发生的数据，“3.1 绿色企业贷款”仅统计被
政府列入相关绿色产业扶持管理目录，并提供利息补贴、政策担保和风险补偿的企业贷款，“3.4 其他鼓励行业或扶持项目”中的具体行业/项目
需填写具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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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信贷产品名称 贷款用途 担保方式 主要参考的信息平台 最重要的参考信息 累计发放笔数 累计发放金额 贷款余额 不良余额

房产抵押 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平台名称1）

（平台名称2）

⋯⋯

指标填报说明：
1、“贷款用途”可根据贷款产品的主要作用或市场定位填写，尽可能体现贷款产品特征，例如，生产流转、商业流通、投资建设、创业发展、农
业生产、政策帮扶等，为准确描述产品特征，可填写两项；
2、“担保方式”根据产品要求填写，尽可能具体到抵押品的名称，例如，房产抵押、股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等；
3、“主要参考的信息平台”指金融机构进行贷前调查收集和参考信息的来源，根据实际情况，可填写多个；
4、“最重要的参考信息”指金融机构对申请贷款企业或个人进行贷前审查过程中，最为看重的信息，例如抵押物信息、缴税信息、个人收入信息
、股东信息、企业流水等，最多填写2个。

审核人： 填表人：

创业发展

附件3

金融机构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发展与信息采集方式统计表
填报日期        年   季度

填报单位： 单位：万元、笔

（例子）
***

抵押物信息

缴税信息

生产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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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报  名  表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责任人     

报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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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发送：办公室、征信管理处。 

联 系 人：李  媛 联系电话：0851-85650633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办公室 2016 年 8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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